監察院99年度受理人民陳情業務志願服務工作者召募計畫

一、目的

    為深化服務功能，追求顧客導向，召募深具服務熱忱之社會人士組成志工隊，協助本院受理人民陳情及各項業務說明宣導，俾提升處理人民到院陳情業務之行政效率，強化為民服務品質，適切地紓解民怨。

二、服務項目

（1） 協助、引導民眾領取號碼牌。

（2） 協助、引導民眾憑號碼牌辦理陳情案件登記。

（3） 協助、輔導民眾填寫陳訴書。
（4） 協助、引導民眾遞送陳訴書等事項。

（5） 協助民眾瞭解本院職權行使範圍並適時地發送「監察院工作職掌」及「監察院如何收受及處理人民書狀」等宣導手冊。

（6） 協助受理民眾各項諮詢及說明相關法律常識。

（7） 對老弱、行動不便民眾之扶持。

（8） 其他便、親民服務事項。

三、服務時間及地點

（1） 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30分至11時30分，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以上、下午分次輪值，每次以2名志工為原則。

（2） 本院受理大批民眾到院陳情或遇其他急要業務時，得增加志工人數或洽商志工延長服務時間。

（3） 服務地點為陳情受理中心。

四、服務守則

（1） 志工應依排定之服務時間準時前往陳情受理中心值勤，並按時簽到、簽退及逐日填載服務日誌簿。有事不克值勤時，應事先調班，並告知志工隊長；服務中需先行離去者，應告知陳情受理中心主任。

（2） 志工服務時，服裝儀容應整潔合宜，並著本院製發之服務背心、佩帶服務證。

（3） 志工服務態度應和藹可親，言詞懇切。協助受理人民陳情及各項業務宣導時，應尊重陳訴人之權利及個人隱私，不得擅自洩露。

（4） 志工服務時，運用本院所提供之資源及設施，應妥善保管使用。

（5） 民眾諮詢陳情案件進度時，應於受理後速洽陳情受理中心人員辦理。

（6） 不得利用志工身分，從事營利行為。

（7） 不得利用志工服務，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或其他不正利益。

（8） 不得逕代陳訴人繕寫陳訴書（陳訴人倘無法書寫或有特殊情事者不在此限，惟應依陳訴人意旨填寫並請陳訴人簽名或按印確認）或介紹律師。

（9） 不得關說、假藉機關名義或其他損及本院或志工服務隊形象之言行。

五、召募、甄選、聘任

（1） 召募方式

由本院監察業務處視實際需要，採公開方式對外召募，召募訊息應張貼於本院網站或其他適當管道，供公眾周知。

（二）召募對象
          志工就下列條件之一者遴選之：
１、公教退休人員，瞭解受理陳情業務及運作流程者。
２、具有法律專業知識之社會人士。
３、其他年滿二十五歲以上，身心健康、品行端正、有耐心、愛心、主動積極、富有服務熱誠，並具受理陳情輔導能力者。

４、通曉國語、閩南語或其他語言，具書寫能力者。
（三）遴選方式

　　　　　由申請人填具「監察院受理人民陳情業務志願服務人員申請表」，送交陳情受理中心，經本院甄選面試合格擇優遴選，獲選人員並須完成教育訓練。

（4） 聘期

１、自本院聘任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，由本院發給志工服務證。

２、期滿經本院審核為民服務優良者，得視本院次年度召募需求續聘之。
（五）勸告、解聘

志工服務態度不佳，本院得隨時予以勸告。除自動辭任者由志工自行繳回或本院逕予收回志工服務證外，志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陳情受理中心得簽具事由陳報院長核定後予以解聘，並收回志工服務證。

１、違反志願服務法或志工守則情節重大者。

２、無故未按時出勤達五次以上，影響服務績效者。

３、服務態度不佳，經本院勸告後仍再犯，且情節重大者。

４、其他不適任情事者。

六、訓練

（1） 志工應參加本院安排之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教育訓練講 習，以充實服務知能，提昇服務品質。

（2） 本院志工基礎教育訓練為十二小時、特殊教育訓練為十小時，並得依個別需求增加課程項目。

（3） 志工訓練完成後，發給志工服務證、志願服務紀錄冊。

七、管理、運用

（一）志工之行政管理及協調聯繫事宜，由監察業務處擔任。

（二）本院志工應成立志工服務隊，設隊長、副隊長各1人，由志工互選產生，負責聯繫及調配班次事宜。

（三）志工服務隊應服務事務，由陳情受理中心人員負責督導，並為必要之協助。

（4） 本院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，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費及誤餐費。

（5） 本院辦理各項講座，得視講授內容提供志工參與。

八、輔導、考核

（1） 陳情受理中心應定期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。

（2） 志工於本院服務年資滿一年，服務時數達150小時以上者，得向本院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。

（3） 志工於本院服務成效卓著者，由本院頒發獎狀公開表揚。

九、本召募計畫未規定事項，依「志願服務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十、本召募計畫奉院長核定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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